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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宪法行政法60年》

前言

　　“新中国60年法制建设”，是一套全面研究与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走过的道路
、取得的成就与经验的丛书，包括宪法与行政法、民商事法、刑法、司法行政与国际法5个分册。　
　新中国法制，具有与旧中国法制完全不同的性质，是在推翻旧政权统治、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所强调的，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
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学说，也符合
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　　但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法制并不是仅仅依靠在1949年打碎旧国家机
器而突兀建立的。表现在：第一，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法律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法律为新中国法制的
若干方面打上了烙印，而民国时期的行政、民商、诉讼等制度也在客观上对新中国法制具有某些影响
；特别是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初步法制，可以说是新中国全国范围内法制建设的早期实验。第二，新中
国法制在很多方面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法制的理论与经验，例如，法律指导思想来源于苏联的国家与法
理论，强调法律的阶级本质与暴力镇压作用；法制以保障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
地位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为重要任务；程序法中突出国家权力的地位；
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基本照搬苏联的理论体系；对外法律交流局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学习苏联法制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新中国在诞生的头几年就得
以建立最初步的法制框架，使国家经受住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
并比较顺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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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宪法行政法60年，ISBN：9787807456186，作者：吴天昊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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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颁布60周年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55周年。60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许只
是白驹过隙的瞬间、惊鸿一瞥的掠影，但是对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却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开创、
艰苦卓绝的探索、痛苦漫长的等待、病树逢春的繁盛，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
“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回顾总结这段艰难光辉的历史，对于今后继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漫漫求索
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宪法和行政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从两者的内容
来看，宪法和行政法所规定的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国
家的基本制度、公民权利的范围、国家权力的横向与纵向划分、国家机构的设置、行政机构的职责权
限和运行程序等。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宪法是根本法，是母法；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是动态的
宪法。诚如龚祥瑞教授所指出的：“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
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而
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实践。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或至多不过是一大堆凌乱
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①从两者的价值追求来看，现代宪法和行政法都是以民主法治作为基础
，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宗旨，强调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由此可见，宪法行政法确
立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体现了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反映了公民权利保障的水平。考察
一个国家宪法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态，即可把握其法治建设的荦荦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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